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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人社职鉴〔2025〕35号

四川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全省专项职业能力
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促进劳动者高质量就业创业，推动全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按照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分类推进技能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实施细则〉的通知》（川人社发〔2020〕8号）、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公安厅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职业技能评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24〕65号）和四川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关于加强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管理工作的通知》（川人社职鉴〔2023〕
56号）要求，现就组织开展2026年全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方式和考核范围
（一）组织方式
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可采取日常考核和省、市（州）分级统一考核（以下简称“分级统考”）两种组织方式。
（二）考核范围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及我省公布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中，在省、市（州）题库中有试题（卷）的项目纳入我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范围。
2.我省将考核人数多、社会影响面广、就业需求量大的数字经济类、新业态类等22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附件1）纳入分级统考范围。分级统考项目实行动态调整，如有新增统考项目，将另行发文通知。各市（州）可结合当地实际增加其他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纳入当地统一考核范围。
3.除纳入分级统考的项目外，其余项目纳入我省2026年专项职业能力日常考核（以下简称“日常考核”）范围。
4.各机构须在规定的考核项目范围内开展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工作，如需新增考核项目，应按规定权限向省、市（州）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以下简称“省、市（州）职鉴中心”）申请，经评估备案后方可组织考核。
（三）机构申请
省内具备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条件要求的企业、院校、已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开发单位、经主管部门推荐的行业协会等单位，可向省、市（州）职鉴中心申请成为专项职业能力日常考核报名考核机构或分级统考报名机构，经评估备案后方可开展相关工作。
二、考核时间
各市（州）职鉴中心、报名考核机构应严格按照统一时间安排组织考核工作，原则上不得在统一考核时间以外自行安排考核。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重大活动、重大地质灾害、考核量较大或政策性考核等特殊情况，考核时间须由省、市（州）职鉴中心统一调整或由专项报名考核机构报省、市（州）职鉴中心备案同意。
分级统考原则上每月组织1次，具体时间由省、市（州）职鉴中心发布统考考核公告，明确考核要求。
日常考核原则上每月组织2次，具体考核时间安排详见《2026年四川省专项职业能力日常考核计划表》（附件2）。
三、考务管理
各市（州）职鉴中心、报名考核机构应规范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考务管理工作，严格按照《关于加强技能人才评价信息系统账号安全管理的通知》（川人社职鉴〔2023〕48号）和《四川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考务工作流程》（附件3）规定，在“四川省技能人才信息管理系统”中规范开展计划创建、考生报名、考场编排、“三员”派遣、成绩管理、证书打印、信息存档等考务管理工作。
各市（州）职鉴中心要按照《四川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考点（场）设置条件及要求》（附件4）规定，对报名考核机构考点（场）设置条件进行技术核验，符合相关条件方可组织考核。严格实行“双承诺制”，考生对提交的各类资料真实性负责，报名考核机构对考生资格审查的合规性以及考核过程的规范性和真实性负责。各市（州）职鉴中心应对报名考核机构上传的相关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认真复审，严格把关。考核实施须严格按照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要求开展，不得随意降低考核难度。
考评人员应满足考评工作需要，具有相关考评资质，持有效证卡，人数符合相关规定，严格按照评分标准做好考核评分工作；阅卷人员应规范阅卷行为，保证阅卷工作质量；质量督导人员要认真履行职责，保持工作独立性。报名考核机构应按要求对成绩进行公示并按时间节点录入成绩。各市（州）职鉴中心须对考核过程佐证资料及成绩公示资料进行审核确认，发布成绩，生成证书号，及时归档数据，对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负责。
归档数据实行半月报送制度。考核结束后，考务资料按照相关规定纸质材料保管不少于3年，考核过程视频材料保管不少于5年，留档备查。
四、收费标准
专项职业能力考核不以营利为目的，收费标准按照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23〕473号）规定执行。
五、证书申领
各市（州）职鉴中心严格按照四川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关于做好全省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归档数据信息采集报送工作的通知》要求报送相关数据，根据“数据归档日期”实际合格人次数等比填报《证书申领表》，按规定流程向省职鉴中心申领空白专项职业能力纸质证书，及时做好证书打印、核发和台账登记工作，确保纸质证书溯源可查。
按照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启用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电子证书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24〕16号）要求，2024年3月启用专项职业能力电子证书。2024年以来的专项职业能力电子证书可以通过“四川省技能人才服务大厅”和“四川人社APP”进行查询、核验、下载。各市（州）职鉴中心、相关报名考核机构应当熟悉并掌握专项职业能力电子证书查询、核验操作流程（附件5），加强对考生的指导，做好电子证书的推广应用。
六、工作要求
（一）压实主体责任。各市（州）职鉴中心要压实属地管理主体责任，积极、主动培育属地专项职业能力报名考核机构，完善机构管理、试题管理、考务管理、人员队伍管理等有关制度，强化考核工作监管和业务指导。报名考核机构负责本机构的证书数据管理，对产生的证书数据真实性、合规性负责。各市（州）职鉴中心、报名考核机构按照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和考务管理相关规定，认真组织考生报名，严格审核报考人员资格条件。各市（州）职鉴中心要围绕当地特色产业和劳动者需求，聚焦非遗手造、特色餐饮、农艺农技、电商直播等行业，对就业需求量大、操作简单易学、适用性强的考核项目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组织动员更多符合条件的考生参加考核取证。
（二）规范考核工作。经省职鉴中心备案的报名考核机构在各市（州）开展报名考核工作，以及经市（州）职鉴中心备案的报名考核机构在本市（州）以外地区开展报名考核工作，须向拟开展工作地市（州）职鉴中心备案，主动报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计划、组织实施开展情况、考核结果等，考务管理各环节接受当地监督管理。市（州）职鉴中心将考核合格人员生成当地证书编号，由当地人社部门核发证书，纳入当地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数据统计。各市（州）职鉴中心、报名考核机构要坚持安全生产底线思维，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制定考核安全方案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确保考核工作安全顺利实施。
（三）强化监督管理。各地要按照“管业务必须管行业，管行业必须管行风”的原则，落实四川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关于进一步加强技能人才评价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川人社职鉴〔2023〕5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技能人才评价题库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川人社职鉴〔2023〕19号）及《关于印发技能人才评价资料调度审核工作流程的通知》（川人社职鉴〔2023〕32号）要求，加强本辖区内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工作的监督管理，建立数据调度审核制度。各市（州）职鉴中心、报名考核机构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组织考核工作，加强试题管理、考务管理，规范考务流程，严肃考核纪律，落实监考人员、考评人员、督导人员等相关人员责任。单位及个人凡有违规违纪、暗箱操作、徇私舞弊、泄密等行为，一经查实，按照相关规定严肃查处、追责。
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组织实施中如遇有问题，可及时向省职鉴中心咨询、反映。
技能鉴定部联系人及电话：陈世波、夏沁怡（028）86140132
职业体系部联系人及电话：田羽涵（028）86124921
质量监管部联系人及电话：刘映（028）86136211

附件：1.2026年四川省专项职业能力统一考核目录清单
2.2026年四川省专项职业能力日常考核计划表
3.四川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考务工作流程（试行）
（电子版在“四川省技能人才信息管理系统”—“技能评价管理”下载）
4.四川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考点（场）设置条件及
要求（电子版在“四川省技能人才信息管理系统”—“技能评价管理”下载）
5.四川省专项职业能力电子证书查询流程（试行）
（电子版在“四川省技能人才信息管理系统”—“技能评价管理”下载）


四川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2025年12月22日















附件1

2026年四川省专项职业能力统一考核目录清单

	序号
	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名称

	1
	大数据运行平台搭建

	2
	商业数据分析

	3
	大数据采集

	4
	大数据清洗

	5
	大数据分析

	6
	大数据应用开发

	7
	分布式数据库管理

	8
	人工智能图像识别

	9
	人工智能文本分析

	10
	人工智能语音识别

	11
	私域流量运营

	12
	在线学习运营

	13
	在线学习指导

	14
	工程建设领域劳资管理

	15
	碳会计处理

	16
	旅行线路定制

	17
	碳资产管理

	18
	碳排放交易

	19
	心理健康指导

	20
	儿童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咨询服务

	21
	碳排放核算

	22
	碳资产评估


附件2

2026年四川省专项职业能力日常考核计划表

	序号
	报名截止日期
	考核时间（上午9:00开始）

	1
	2025年12月26日
	2026年1月10日

	2
	2026年1月9日
	2026年1月31日

	3
	2026年2月13日
	2026年3月14日

	4
	2026年2月27日
	2026年3月28日

	5
	2026年3月13日
	2026年4月11日

	6
	2026年3月27日
	2026年4月25日

	7
	2026年4月24日
	2026年5月23日

	8
	2026年5月15日
	2026年6月13日

	9
	2026年5月29日
	2026年6月27日

	10
	2026年6月12日
	2026年7月11日

	11
	2026年6月26日
	2026年7月25日

	12
	2026年7月10日
	2026年8月8日

	13
	2026年7月24日
	2026年8月22日

	14
	2026年8月7日
	2026年9月5日

	15
	2026年8月14日
	2026年9月19日

	16
	2026年9月18日
	2026年10月24日

	17
	2026年10月9日
	2026年11月7日

	18
	2026年10月23日
	2026年11月21日

	19
	2026年11月6日
	2026年12月5日

	20
	2026年11月20日
	2026年12月19日


备注：1.报名截止前需同时向省、市（州）职鉴中心提交相关纸质资料，
逾期未报视为弃权。
2.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按照计划表开始日期7日内完成考核。
3.具体考核时间和地点以准考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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